
股票代码

：

002245

股票简称

：

澳洋顺昌 编号

：

2011-005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拟披露重大事项，原申请本公司股票

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一天，

2011

年

2

月

21

日公告相关事项并复牌。因重大事项尚在筹划

中，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公告披露后复牌，敬请投资者密切关

注。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关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延期开通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由于系统原因，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延期开通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1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5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233006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7

）的基金转换业务。具

体开通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

600010

股票简称

：

包钢股份 编号

：

临

2011-002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正在拟议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有关事项尚需与相关机构沟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

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2

月

21

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前述重大事宜，并公告有关事项进展情况或结果，公司股票

复牌时间不迟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

002041

证券简称

：

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

：

2011-002

第四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第四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7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11

年

2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

参会表决的董事

9

人。会议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在甘肃省张掖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公司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强化品种销售，根据当地的有关政策，拟在甘肃省张掖市设立

"

张掖登

海种业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800

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主要从

事玉米种子生产。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

002154

证券简称

：

报喜鸟 公告编号

：

2011--005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报喜鸟集团

"

）的通知，获悉报喜鸟集

团将其持有的公司

17,25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7%

）质押给江西国

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借款担保。报喜鸟集团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27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报喜鸟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107,023,45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43%

。由于此前报喜鸟集团

已将其持有的

17,124,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3%

）质押给西安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用于借款担保，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

公告》。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报喜鸟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4,374,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70%

。

特此公告。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9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

上海汽车

"

股票

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

意见》的规定，并与基金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自

2011

年

2

月

17

日起，按照《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的

"

指数收益

法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上证

1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和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

"

上海汽车（代码：

600104

）

"

进行估值调整。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咨询相关信

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000671

证券简称

：

阳光城 公告编号

: 2010-016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阳光集团

"

）的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阳光集团将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5,100,000

股和

12,000,000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权人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2

月

16

日。

截至本公告日， 阳光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128,104,349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3.90%

），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

47,1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8.79%

）。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0506

证券简称

：

中润投资 公告编号

：

2011-003

山东中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山东中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已于

2011

年

2

月

13

日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董事会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山东中润置业有限公司向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贷款

2.85

亿元的议案》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中润置业有限公司为满足经营资金需求，向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申请贷款

2.85

亿元，贷款利率不高于

7.1%

，贷款期限

3

年，用于中润世纪城三期项目的开发建

设，并以该项目土地及在建工程进行抵押，该笔贷款根据项目进度分期发放。

特此公告。

山东中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二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

000962

股票简称

：

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

2011-005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

日在《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上午

9

：

00

在宁夏

石嘴山市宝山宾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

事长张创奇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4

人， 代表股份

163,928,797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商住用地对宁夏东方钽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增资的议案》

赞成票

163,928,797

股，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兴业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刘庆国、闫海滨

3.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

002341

股票简称

：

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

2011-10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连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依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实

施连锁超净清洗中心项目的议案》，公司已设立大连子公司大连洁净易超净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超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连锁超净清洗中心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已于近日完成相关转帐事宜。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洁净易超净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连

洁净易

"

）连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高新技术园区支行（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大连洁净易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高新技术园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_288257278494

，截止

2011

年

2

月

17

日，专户余额为

500

万元。同时大连洁净

易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高新技术园区开设账号为

314256850321

的七天通知存款账户（以下

简称

"

通知账户

"

），截止

2011

年

2

月

17

日，通知账户余额为

501.185671

万元。该专户及通知账户仅

用于（大连地区）洁净易连锁超净清洗中心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大连洁净

易募集资金以存单或通知存款形式存放，不得用于质押。

二、大连洁净易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招商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大连洁

净易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招商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大连洁

净易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招商证券的调查与查询。招商证券每季度对大连洁净易现场调

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招商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炳全、任强伟可以随时到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大连洁净易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

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大连洁净易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招商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银行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大连洁净易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招商证券。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大连洁净易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200

万元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招商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招商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招商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八、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招商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招商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招商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大连洁净易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九、协议自大连洁净易、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招商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招商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402

证券简称

：

和而泰 公告编号

：

2011-006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11

年

1

月

25

日，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详见

2011

年

1

月

27

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1-004

）。该境外全资子公司已在香港公司注

册处完成注册手续，并取得《公司注册证书》和《商业登记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名称：和而泰智能控制国际有限公司

H&T Intelligent Control International Co., Ltd.

地 址：香港金钟道

89

号力宝中心第一座

11

楼

1105

室

Flat/Rm 1105, Lippo Centre Tower 1, 89 Queensway, Admiralty, Hong Kong

业务性质：

CORP

法律地位：

BODY CORPORATE

注册日期：

2011

年

2

月

8

日

公司注册证书号码：

1559768

商业登记证号码：

53717515-000-02-11-9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300147

证券简称

:

香雪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07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1696

号核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100

万股，发行价格

33.99

元

/

股。根据公司

2009

年

年度股东大会和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工作有关事宜，包括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

圳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次发行上市的实际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

宜。

2011

年

2

月

16

日，公司已取得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册号：

440000000024049

名 称：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广州市萝岗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金峰园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永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叁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叁佰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生产气雾剂，片剂、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颗粒剂，口服液，合剂，口服

溶液剂（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

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具体按资格证书经营）市场策划，企业管理咨询。

特此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151

证券简称

：

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

：

2011－004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公司于

2011

年

01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上刊

登了《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及修改议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02

月

1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公司第二会议室召

开了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

计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5,099,7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7436％

。会议由董事长周儒欣先生主

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5,099,73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

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委派江迎春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02

月

18

日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股东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江淮动力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８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通讯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８

层

持股变动性质

：

增加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内部管理制度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工银

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工银平衡基金”）在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工银平衡基金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

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淮动力：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８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票

本报告书：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股东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杨凯生

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１２６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持续经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１７１７８５６３０８

股东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士信贷，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８

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李晓鹏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Ｎｅｉｌ Ｈａｒｖｅｙ

董事 英国 香港

Ｄａｖｉｄ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ｋｅｒ

独立董事 英国 英国

陈晓燕 董事 中国 中国

刘国恩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牛大鸿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蔡昀 董事 中国 中国

赵跃 董事 中国 中国

郭特华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三、工银平衡基金持有、控制其他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工银平衡基金除了持有江淮动力股份超总股本

５％

外，不存在在境内其

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工银平衡基金持有的江淮动力股份增加是参加上市公司配股引起的，是正常的投资行为。自本

报告书签署之日起，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工银平衡基金并无意图继续增持在江淮动力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即江淮动力配股股权登记日当天收盘，工银平衡基金持有江淮动力

Ａ

股股份

４２

，

０９０

，

２９８

股，占江淮动力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９８ ％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淮动力的配股说明书，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原股东配售，工银平衡基金共获配

１２

，

６２７

，

０９０

股， 配股后工银平衡基金持有江淮动力股份数为

５４

，

７１７

，

３８８

， 占该股票总股本的比例为

５．０３％

。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工银平衡基金在江淮动力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工银平衡基金累计买入江淮动力

２６

，

３７０

，

３８０

股，交易价格区间

５．７１－－７．５

元，未进

行卖出交易；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工银平衡基金未进行过江淮动力股份的交易。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江苏盐城

股票简称 江淮动力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８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

京银行大厦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配股（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４２

，

０９０

，

２９８

持股比例：

４．９８％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２

，

６２７

，

０９０

变动比例：

０．０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收购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收购报告书及其附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凯生

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

002481

证券简称

：

双塔食品 编号

：

2011-009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18

日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君敏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4,001,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3.335%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44,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44,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44,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

听取了独立董事陈本安、宋全安、任磊所做的年度述职工作报告。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44,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正信（北京）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44,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银行短期贷款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几年来经营管理经验， 并结合公司

2011

年经营计划及公司管理层的仔细研究和合理估

测，同意董事会提出的在

2011

年度向银行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议案。公司

2011

年借款累计在

该总额以内不再逐项提请董事会审批。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44,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2011

）

GF

字第

010012

号《审计报告》确认，

2010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741,547.31

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

规定，同意公司按照以下方案实施利润分配：

1

、按公司净利润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5,374,154.73

元；

2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报告期末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120,779,076.39

元；

3

、以

2010

年末公司总

股本

6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

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

18,000,000

元，利

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102,779,076.39

元转入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10

股，转增后，公司资本公积金由

555,139,551.61

元减少为

495,139,551.61

元。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后，公司总股本由

60,000,000

股增加至

120,000,000

股。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44,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名称：曲凯、张文武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0

2011

年

2

月

19

日 星期六


